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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目的  
 
  本文件敍述人力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以往就

政府當局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工作曾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一直致力促進和諧的勞資關係，

而鼓勵僱主採取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向來是政府其中一項主要

的推廣工作。近期的主要措施包括就標準工時成立專責委員會

及為設立侍產假進行立法工作。   
 
3.  有 關 標 準 工 時 方 面 ， 行 政 長 官 在 2010-2011 年 度 及

2011-2012年度的《施政報告》表示，政府會展開標準工時的政

策研究，目的是為公眾就此課題的討論提供穩固及客觀的基

礎。勞工處負責進行有關工作，並已於 2012年 11月下旬發表標

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 (下稱 "該報告 ")。  
 
4.  至於提供法定侍產假方面，行政長官在 2011-2012年度

的《施政報告》表示，政府為帶頭鼓勵生育及推動家庭友善措

施，會研究向公務員提供有薪侍產假，並就設立法定侍產假進

行研究。在 2012年 3月 28日，政府宣布由 2012年 4月 1日起，所有

全職政府僱員，包括公務員、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政治委任人

員，若在緊接子女的預產或實際出生日期前已連續服務不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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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個星期，均符合資格在每次子女出生時可享有 5個工作天的全

薪侍產假。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事務委員會並沒有具體討論家庭友善僱傭措施這個課

題，但在推行標準工時及提供侍產假的背景下曾考慮相關事宜。 
 
推行標準工時  
 
6.  在 2012年 12月 1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當局在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該報告的結果時表示，政府當局正為成立負責跟進

標準工時研究的專責委員會進行準備工作，有關籌組工作將於

2013年首季內完成。大部分委員對於專責委員會完成有關標準

工時研究的時限表示深切關注，並促請政府當局就專責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及提出的建議向事務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  
 
7.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標準工時這個課題遠較推行法定最

低工資為複雜及具爭議性，故此就這個重要課題作出定論前，

社會整體必須先就其對社會及經濟方面的深遠影響詳加討論。

政府當局強調，專責委員會將以高透明度的方式運作，並承諾

會不時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研究工作的進度。  
 
8.  有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及專責委員會會否及如何就有

關工時的涵義及透過立法設立標準工時制度的需要使社會達致

共識。有委員認為，專責委員會的工作重點應為以立法形式解

決工時過長的現象，而非研究應否以立法形式設立標準工時制

度。  
 
9.  委員獲告知，標準工時政策研究的結果，將會有助政府

當局日後訂定政策方向及確定未來路向。專責委員會將基於收

集所得的證據，跟進標準工時的研究。該委員會將會研究與工

時過長及超時工作安排相關的事宜，並會在對標準工時的課題

作出定論前，就須考慮的主要事項進行諮詢和推行提升公眾認

知及教育的活動。  
 
10.  有委員關注到在社會各界就標準工時的立法問題達成

共識之前，當局有何短期措施以應付報告內所指出的 6個工時較

長行業面臨的工時過長問題。政府當局解釋，該 6個工時較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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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大多數僱員的技術與學歷均較低，他們從事勞工密集服務

業，其超時工作可獲補償。另一方面，技術水平較高人員如專

業人士等的合約工時較短，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無償地超時工

作，大大延長了總工時。  
 

11.  大部分委員察悉並關注到，跟引入法定最低工資相比，

僱主對在本港引入標準工時有更強烈的保留。除薪酬開支或會有

所增加外，僱主特別關注到，倘若設定了工時限制，便有必要維

持充足人手以應付緊急及重大任務，並在這方面須具備靈活性。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推展此事前引入適當措施，充分回應僱主的

關注及詳細研究相關事宜。當局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完全認同

在決定未來路向之前，有必要由政府、僱員、僱主及社會大眾

深入研究標準工時的課題。政府當局相信，本港工時相對較長

的現象及有關超時工作安排將會是有待專責委員會研究的範

疇。  
 
12.  繼政府當局在 2013年 4月 9日宣布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

後，標準工時委員會在 2013年 5月 7日舉行首次會議。  
 
為設立侍產假進行立法  
 
13.  在 2013年 1月 2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

務委員會匯報有關立法推行僱員獲發放五分之四日薪的 3天有

薪侍產假的建議。  
 
14.  委員原則上支持有關立法規定僱主須提供侍產假的建

議。不過，部分委員對私營機構僱員享有的法定侍產假與政府

僱員現時的待遇有所不同表示關注。這些委員認為，擬議的3天
侍產假並不足夠讓父親照顧初生嬰兒及其母親，並促請政府當

局考慮把法定侍產假日數延長至 5天。部分委員亦認為，男性僱

員在放取侍產假期間應獲發全薪。  
 

15.  政府當局表示，據勞工處進行有關侍產假的問卷調查結

果顯示，大部分受訪公司提供 1至 3天的侍產假，平均日數為 3
天。政府當局指出，根據現行的《僱傭條例》(第 57章 )，僱員在

放取有薪產假或病假期間，可享有的產假薪酬及疾病津貼均為

該僱員在產假或病假前每日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為確保現行

勞工法例的一致性，政府當局建議讓侍產假薪酬與《僱傭條例》

下適用於產假及病假的薪酬看齊。此外，就3天侍產假向僱員發

放五分之四的平均日薪，只是法定的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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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至於放取侍產假的方式，許多委員支持容許男性僱員在

嬰兒預計出生日期前 4星期至嬰兒實際出生日期後 10星期的期

間的任何時間均可放取侍產假 (一次過放取 3天侍產假或最多分 3
次 )的建議。不過，部分委員關注到，擬議容許僱員隨時按其意

願放取侍產假的方式，將會對僱主和僱員的關係有所影響。  
 

17.  政府當局解釋，擬議的安排只是為了讓僱主能就其僱員

放取侍產假而作準備。擬放取侍產假的男性僱員必須通知僱主

其伴侶懷孕及其預產期，讓僱主可以有充分時間作出所需的人

手調配。  
 

18.  政 府 當 局 表 示 會 進 行 草 擬 法 例 的 工 作 ， 並 爭 取 在

2013-2014年度立法會期的初期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劃一法定假日與公眾假期  
 
19.  委員強烈促請當局劃一法定假日與公眾假期，以期統一

所有僱員所享有的假期，並進一步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在

2013年 1月 2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在

2013年施政報告中有關勞工和人力職責範疇的政策措施時表

示，勞工處已委託政府統計處收集有關本港放取法定假日及公

眾假期的僱員的統計資料。在勞工顧問委員會就有關課題進行

商議後，政府當局將會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進行匯報。  
 

 

相關文件 

 
20.  相關文件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詳情請參閱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5月 21日  
 
 



附錄  
 

相關文件  
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人力事務委員會  18.12.2012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5.1.2013 
(項目V及VI)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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